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眉山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

关于申报《2016 年眉山市地方名优产品推荐 

目录》的通知 

 
各区县经信局，市管工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： 

为引导本地企业开展产品互采互用，促进本地企业近距离采

购降低物流成本，帮助“眉山造”名优产品开拓市场，按照市政府

领导要求，我委拟编制《2016 年眉山市地方名优产品推荐目录》

（以下简称目录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一、申报范围 

（一）企业范围 

工商注册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。 

（二）行业范围 

全市机械装备制造、化工及化工新材料、农产品加工、新型

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和新一代电子信息、新能源及金属新材料、

高端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或高端产业。 

（二）产品范围 



 

质量品牌效应较好、取得质检认证的工业或信息化产品。 

二、申报要求  

（一）企业申报。企业填写《2015 年眉山市地方名优产品

推荐目录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前报所在地

工业经济主管部门。 

（二）区县转报。各区县、市管工业园区根据企业填报情况

填写《申报企业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，并于 2015 年 3 月 21 日前报

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。 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区县、市管园区要对申报企业进行现场核实，产品

或企业实际情况与申报信息不相符的，要及时更正并向市经信委

反映，以确保《目录》信息的可信性和准确性。  

（二）入选《目录》产品的工业企业将在市转型升级政策、

眉山制造 2025 政策、“开门红”奖补政策、应急周转资金政策中

优先考虑。  

四、 联系方式：  

（一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企业科 

联系人：许舒妤   代 巍    联系电话：38166095  

 （二）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

联系人：刘  剑   金怀松   联系电话：38801118 

电子邮箱： 2115385721@qq.com 

  



 

附件：1.申报产品类别  

        2.2015 年眉山市地方名优产品推荐目录申报表  

        3.申报企业汇总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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